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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5号建议的答复

张倩、郑瑾、陆艳姬代表：

您们提出“关于加强共享单车运营和管理”的建议悉收，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自2014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以OFO和膜拜（mobike）为首的互联网共享单车应运而生，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在2016年底以来，共享单车经营企业，共享自行车投放数量爆发式增长，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占用公共道路，消防通道、甚是是公共绿地等现象突出。扰乱了城市的空间管理，还影响了城市的文明形象。针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盘龙区城市管理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每日派出多个巡逻小组对道路上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通过人工手抬的方式抬到指定的停放区域内，我局针对在禁停区域停放、及未按限额投放企业进行处罚。摩拜、哈罗、青桔各处罚1万元，OFO已退出昆明市场，也对辖区内报废的共享自行车进行统一清理行动。

根据《中共昆明市委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昆城管委办﹝2019﹞5号）文件的要求，我局将贯彻落实，负责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一）加强共享单车源头管控。由区城管局牵头，共享单车企业协商，按照《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盘龙区主次干道和公共区域实际，分配共享单车投放限额；设置主城区14条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共享单车禁停区；对未按限额要求投放的企业，上报区领导小组审核减少企业在盘龙区投放共享单车数量配额，并督促企业及时清理外运。

（二）规范共享单车停放区域。共享单车企业根据各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允许停放区域规范设置电子围栏，或利用手机应用软件提示用户在允许区域停放共享单车；建立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考核长效机制，及时清理乱停车辆。

（三）强化共享单车行政管理。区城管局负责拟制盘龙区共享单车整治工作公告，经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由区新闻宣传部门向新闻媒体进行公告；各级城管部门与共享单车企业共同参与，依法调查取证共享单车违停乱放行为，开展共享单车违停乱放行为行政执法工作。

（四）倡导共享单车文明骑行。区城管局联合区新闻宣传部门策划，家企业合作开展以“绿色出行、文明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倡导市民规范使用共享单车。
坚持“多方共治、规范有序”：联合多部门和共享单车企业运营力量，加大对超停放区域清理外运；联合交警、城管和共享单车企业以“文明骑行、绿色出行”为主题，开展公益骑行活动，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倡导文明骑行。

再次感谢委员能为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2019年11月26日

（此页无正文）
抄送:区政府目督办、区人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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